[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58305_1]一、项目背景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报告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重点部署。
2021年1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发布《浦东新区关于推进“环保管家”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浦府规[2021]6号），鼓励各园区管委会、镇、街道可自行或委托“环保管家”对辖区内企业的环保状况进行摸底调查。
街镇（园区）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街镇（园区）内企业聚集，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水平不一，园区管理部门工作压力大，为规范街镇（园区）污染治理，可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精细化、定制化的环保服务，统筹解决环境问题，降低环境污染风险，完善环境管理制度，提升园区环境管理水平。
二、服务期限
2024年11月9日至2025年11月8日
三、项目实施内容
充分利用“环保管家”在专业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提高环境管理的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水平。同时督促企业主动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帮助企业解决环保问题。
按照环保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运用科学专业的检查手段，协助环境管理部门对企业开展核查监管。通过专业化技术服务，减轻街镇（园区）环境管理业务负担，提高街镇（园区）环境治理水平，促进环境管理的公开公正。
通过专业的第三方环保管家服务，预期产生如下效果：
（1）在资源上对现有环保监督进行有力的补充，同时加强和提升了监管队伍的专业力量；
（2）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性、公正性、独立性；
（3）实现监管“放、管、服”目标；
（4）从源头和过程中发现环境污染问题，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5）帮助企业形成系统的环境管理方案和措施；
（6）帮助监管层明确辖区内企业的污染状况及靶向治理方案；
（7）定期开展环境管理相关专业培训，提高企业环境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减少企业环境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及不规范。
四、工作内容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环保状况调查与整改指导服务
	针对高桥名单内所有工业企业、物流堆场企业、码头堆场、加油站开展摸底技术核查，每次核查后做好记录，至少包括企业环保基本信息、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实际排放及合规性、环境管理台账、自行监测等方面；重点企业约50家，重点企业每季度核查一次。

	
	
	非重点企业70家，非重点企业半年1次。

	2
	专项技术指导
	按照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要求，提供全面、专业的环保技术指导，包括且不限于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填报技术指导、排污许可技术指导、环境后评估技术核查、VOCs企业一厂一策方案V2.0跟踪指导及技术核查、固废及危废专项技术核查、雨污分流核查工作及新区要求的其他核查工作。同时要协助镇环境管理部门明确辖区内企业的污染状况，制定靶向治理方案。

	3
	环境咨询
	安排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为管理部门和企业提供环境准入咨询、环保日常咨询、环境投诉问题调查、环境监控咨询等服务。

	4
	环保培训宣传服务
	根据高桥企业环境治理状况，区域内频发的环境问题，上级部门密切关注的环境问题等，开展关于环保法律法规、污染问题巡查及污染防范控制等方面的培训，至少举行3次/年，拟邀请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行业专家进行培训；内容主要为环保法律法规、工业企业常见环境问题的防范及处置、环保知识讲座等。

	5
	餐饮油烟环境问题指导
	组织开展区域内餐饮企业关于餐饮油烟问题的定期抽查巡查（全面不少于400家，特殊情况加大家数），落实好对区域内餐饮油烟类的环境问题的排除隐患、督促整改工作。

	6
	一厂一策方案
	动态编制、更新企业一厂一策方案，包括且不限于环保手续、污染设备运行性、自行监测、管理台账、排放合规、信息公开等内容，全面掌握企业环保信息。

	7
	镇级专项工作
	开展镇级组织的环保及相关的专项，如土地减量核查；农村环保核查等专项任务；主要内容是制定核查计划、开展现场核查、整理问题清单、形成总结报告。

	8
	编制技术服务报告
	环保工作技术月报、季报，年终总结报告，年度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等，按照环保管理要求，结合高桥镇环保实际，配合研究形成各类技术报告。

	9
	督查点位回头看
	对中央督查、上海市督查发现的问题点位开展1年2次的回头看。

	10
	区环保管家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技术指导
	按照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要求，委托第三方环保管家对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需及时上报，镇环保管家对问题企业做好技术指导工作，制定针对高桥的一企一策整改方案，推动企业环保合规管理。

	11
	长江排污口巡视
	对排污入江的排污口进行检查巡查



五、工作要求
1、成立专门工作小组
通过政府采购，在确定第三方公司后，该公司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根据镇环保管理部门的要求，明确其工作任务和目的，根据镇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
2、梳理环保工作底数
为确保“环保管家”服务工作的针对性，要求第三方公司根据园区（街镇）提供的相关工业企业名单等基础资料，按照环保管理要求进行全面梳理，确定年度辅助监管的工业企业名单、辖区内常见的环境问题类型等，形成全面的环保工作底数。
3、形成标准化工作制度
要求第三方公司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化工作制度，制定规范化工作流程，对检查人员开展专项培训，编制环保辅助监管工作内容详单，记录单要求填写规范、详实；检查过程不得有包庇企业、隐瞒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及时整理、制作企业档案、编写相关报告，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4、形成定期总结更新制度
第三方公司有义务配合镇政府完成各类环保工作，全面跟踪区域内所有工业企业的新增、关闭等情况，环保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定期维护，各类环保相关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等情况，根据检查结果，定期更新，全面梳理、分析，形成环保工作总结，为环保管理工作的长效落实、预判分析作参考。

六、付款方式
按照“先服务、后付款”方式，服务满6个月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50%服务费用。项目结束、合同期满，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工作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支付其余服务费用。

附件1
环保管家绩效评分表
	序号
	评价指标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1
	环境档案体系完整性
（20分）
	完全符合要求，档案体系完备、整理清晰。（20）
	基本符合要求，档案体系基本规范。（14-17）
	基本符合要求，档案基本完整。（12-13）
	不符合要求，缺项漏项明显。（0-11）

	2
	环保状况调查与整改指导服务完成情况
（15分）
	完全符合要求，摸底诊断内容全面清晰，及时发现不合规项，出具书面问题清单及管理清单，并滚动跟踪巡查，直至整改闭环。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价指标采集完全符合要求，内容完备。（14-15）
	基本符合要求，摸底诊断内容规范，对于不合规项，出具书面问题清单及管理清单，并滚动跟踪巡查，直至整改闭关。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价指标采集基本符合要求。（11-13）
	基本符合要求，摸底诊断内容基本规范，对于不合规项，出具书面问题清单，并滚动跟踪巡查。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价指标采集基本完整。（9-10）
	不符合要求，摸底诊断内容有缺项，对于不合规项，书面问题清单不清晰或有错误，巡查未及时跟进。未采集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价指标或有明显缺漏。（0-8）

	3
	过程记录、调查报告等规范性
（20分）
	完全符合要求，调查内容全面、过程记录清晰。（16-20）
	基本符合要求，调查内容全面、过程记录清晰。（11-15）
	基本符合要求，调查内容基本全面、过程记录基本清晰。（6-10）
	不符合要求，调查内容不全、过程记录缺失。（0-5）

	4
	环境污染事故应对情况
（10分）
	及时发现环境隐患，并出具书面整改通知。一年内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8-10）
	一年内发生污染事故且管家事先未提出整改通知的事件1次。（5-7）
	一年内发生污染事故且管家事先未提出整改通知的事件大于1次小于等于3次。（2-4）
	一年内发生污染事故且管家事先未提出整改通知的事件大于3次。（0-1）

	5
	信访、应急事件响应速度（10分）
	12小时内响应，并及时提出应对建议。（8-10）
	24小时内响应，并及时提出应对建议。（5-7）
	48小时内响应，并及时提出应对建议。（2-4）
	无响应或不能提出应对建议。（0-1）

	6
	发生环保处罚事件情况
（10分）
	及时发现不合规项，并出具书面整改通知。（8-10）
	一年内发生被环保监管部门处罚且管家事先未提出整改通知的事件1次。（5-7）
	一年内发生被环保监管部门处罚，但管家事先未提出整改通知的事件大于1次小于等于3次。（2-4）
	一年内发生被环保监管部门处罚，但管家事先未提出整改通知的事件大于3次。（0-1）

	7
	服务对象满意度或满意率（百分制）
（10分）
	85（含）以上。（8-10）
	70（含）-85。（5-7）
	60（含）-70。（2-4）
	60以下。（0-1）

	8
	环保培训宣传服务
（5分）
	环保培训宣传计划完备，每年开展6次（含）以上的宣传与培训。培训内容丰富，紧跟政策要求。（5）
	有环保培训宣传计划，每年开展4次（含）以上的宣传与培训，培训内容全面。（4）
	每年开展3次（含）以上的有环保培训宣传计划，每年开展3次（含）以上的宣传与培训，培训内容全面，环保培训宣传，内容有针对性。（3）
	每年开展环保培训宣传次数不足3次，内容错误，与政策脱节。（0-2）

	说明：《附件1 环保管家绩效评分表》分为8个方面，共计100分。绩效考核资金为合同总金额的20%。优秀等级（85含以上），所得资金为绩效考核资金全额；良好等级（70含-85），所得资金为绩效考核资金的90%；合格等级（60含-70），所得资金为绩效考核资金的80%；不合格（60以下），所得资金为绩效考核资金的60%，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予以核减浮动，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确保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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